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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上盜濫採土石坑洞善後處理計畫 
 

【經濟部中華民國 95 年 6月 2 日經礦字第 09500560500 號函】 

【行政院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2 日院臺經字第 1000062690 號函修正核定】 

【經濟部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6 日經授務字第 10000702900 號函】 

 

 
 
壹、依據  

行政院94年7月13日第2948次會議， 院長提示：陸上盜濫採砂石遺留的坑洞，

造成的環境污染、公共安全危害等，請經濟部、法務部、內政部會同協助解決。  

 

貳、目的  

一、為防止陸上盜、濫採土石所遺留坑洞造成環境污染、水土保持及公共安全

等災害發生，訂定陸上盜、濫採土石坑洞善後處理實施計畫，督導直轄市、

縣(市)政府處理坑洞善後，暨直轄市、縣(市)政府處理坑洞善後處理相關

執行事宜。  

二、依內政部對於現存盜、濫採土石坑洞資訊，統計至 93 年 3 月 31 日止，含

處理中及尚未處理之坑洞，計有 728 處，面積為 680 公頃。為處理上開坑

洞，特訂回填執行程序、解除列管審查原則與作業流程、督導考核、獎懲

辦法、及執行期程，以達到期望之效率。 

 

參、適用法規  

一、盜濫採土石行為係在民國92年2月6日土石採取法公布實施之前，其盜、濫

採土石坑洞善後處理，請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區域計畫法、都市計畫

法、行政執行法、廢棄物清理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執行辦理。 

二、盜濫採土石行為係在民國92年2月6日土石採取法公布實施之後，其盜、濫

採土石坑洞善後處理，除依土石採取法辦理外，直轄市、縣(市)政府可依

據前述相關法規執行辦理。 

  

肆、重點措施  

一、經濟部製作文宣及舉辦舉辦研習觀摩。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陸上盜、濫採土石坑洞善後處理之執行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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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經濟部會同內政部、法務部、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及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組

成聯合督導小組督導考核直轄市、縣(市)政府陸上盜、濫採土石坑洞善後

處理執行績效。  

 

伍、實施內容  

一、為使直轄市、縣(市)政府切實瞭解坑洞善後處理作業，由經濟部製作文宣

及舉辦研習觀摩。  

二、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調查需處理之陸上盜、濫採土石坑洞，並擬訂坑洞

善後處理執行計畫。對於已造成環境污染、公共安全危害等之坑洞，應優

先處理。  

三、坑洞回填執行程序： 

(一) 申請坑洞回填  

符合區域計畫法、都市計畫法規定「恢復原狀」之義務人或土石採取法

規定「辦理整復者」之行為人，應於限期內具備回填計畫書圖及其他相

關文件向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申請。  

(二) 公有土地坑洞回填執行程序  

1、得由公有土地管理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取得土地後，規劃設

置為收容處理場，以收受各種回填物質予以回填。  

2、倘已被回填廢棄物者，應查係屬於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或有

害事業廢棄物，依「廢棄物清理法」及其相關子法規定予以清除、處

理後，始可依前款規定進行回填作業。  

(三) 私有土地坑洞回填執行程序  

1、依「區域計畫法」或「都市計畫法」限期恢復原狀，未依限恢復原狀

回填者，由執行機關依間接強制（代履行、怠金）或直接強制方法執

行之；執行機關依「行政執行法」第29條規定，得委託第三人或指定

人員代履行之，代履行之費用，由執行機關計算其數額，令義務人繳

納，逾期未繳納者，得依「行政執行法」第34條規定移請行政執行處

依「行政執行法」第2章規定執行（例如：拘提管收及拍賣該筆土地等），

以其所得價款償還代履行費用等。  

2、92年2月6日「土石採取法」公布後，依「土石採取法」第36條規定(即

未經許可採取土石者)，限期令行為人辦理整復及清除其設施，未遵行

者，必要時，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代為整復及清除其設施；

其費用由行為人負擔之規定)及前述「區域計畫法」或「都市計畫法」

規定程序辦理。  

3、倘已被回填廢棄物者，應查係屬於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或有

害事業廢棄物，依「廢棄物清理法」及其相關子法規定予以清除、處

理後，始可依前2款規定進行回填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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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回填計畫書圖  

1、回填計畫書，包括回填區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回填物質合法來源之證

明、回填物質種類及數量、回填設備、回填期間、回填作業方法、現

場管理人員之同意書、水土保持處理與維護措施及其他應行記載事項

或文件。  

2、回填計畫圖，包括回填區位置交通圖、回填區實測圖（含回填區及臨

近地區地形等高線、縱橫斷面剖面圖、搬運道路、排水溝、護坡、擋

土牆及其他相關設施之配置情形，並酌以文字說明）。  

3.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視實際需要，請行為人或義務人於提出之回填

計畫書圖取得經學術、民間專業機構或相關專業技師之審查合格證明

文件。 

(五) 回填作業方法  

1、回填物來源及種類：  

（1）行為人或義務人得委由民間專業機構代尋合法回填物，如坡地土石、

營建剩餘土石方（須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審查核可）、礦場、

採石場捨棄土石、土壤，河川、疏濬、水庫或其沉澱池之無害淤泥

及其他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定之回填物，並應取得經學術、

民間專業機構或專業技師之化學安全檢驗證明文件。回填計畫如需

收受營建剩餘土石方者，應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為合法之

收容處理場所，並加註收受時間、條件及土石種類後，方得收受營

建剩餘土石方。 

（2）回填土地計畫作農業使用者，表層應以可耕作且無污染之土壤回填

150公分以上，不得伴存有土棲性病蟲源，並應特別注意土壤水份

含量。作為水田使用者，應回填可耕作土壤至少50公分以上，次層

應回填黏土不得少於100公分。回填計畫書應包含回填物採樣、監

測及檢驗計畫，且應取得經學術、民間專業機構或專業技師之證明

文件。  

2、回填作業方式：  

（1）回填作業先由底部分階段回填，並予壓實，填土高度以恢復原有地

形高度且不影響天然排水為原則。如與鄰地有高低差，需再鋪土壓

實。  

（2）回填土地計畫作為農業使用者，回填作業應載明農業經營利用方式

與回填表層土壤作業之目標、操作及驗證方法，經由直轄市或縣

（市）農業主管機關協助審核後實施。回填後以種植非食用之作物

或造林木為原則。  

3、回填保證金  

（1）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為防止回填垃圾或有害廢棄物，得與行為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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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人締結行政契約，依回填數量以每立方公尺新臺幣20元至40元

計算，繳交回填保證金，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收取代為保管。

且應於回填檢驗後保證1年確無產生環境危害者，始得發還。  

（2）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與行為人或義務人應將所締結之行政契約公

告、造冊並適時查核之。 

4、監督管理  

（1）回填作業如由民間專業機構執行，其執行期間應依規定接受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監督管理，其未依規定辦理回填作業者，應停止回

填，原繳納回填保證金不予發還。 

（2）回填作業涉及水土保持與維護措施者，由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督促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確實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加強

相關內容之審查及監督實施。  

 (六) 核准之回填計畫，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通知所轄警察局及其分局。  

 四、坑洞解除列管審查原則與作業流程： 

(一)坑洞解除列管審查原則：  

1、安全上需無崩塌、滑動或造成土、石流失等災害之虞，並依規定完成

必要之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 

2、無廢棄物留置、且無造成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之虞。 

3、土地使用上，需無違反原土地使用分區劃定及用地編定之使用目的及

功能。 

(二) 坑洞解除列管審查應循下列情形之ㄧ辦理： 

1、提具整復計畫者，經依核定計畫完成回填或整復後，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相關單位依附件三之一審查事項辦理。 

2、依坑洞利用現況評估，無需整復或回填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相

關單位依附件三之二審查事項辦理。 

(三)既有列管坑洞之解除列管作業流程，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單位

邀集工務（建設、水利、經發）、地政（都計、城鄉）、農業、環保、

等相關單位經現場會勘，依權責審查作成結論，並每半年彙整符合解

除列管審查事項之案件，檢附相關資料函報經濟部，經中央相關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共同審議核可後解除列管。 

 

陸、督導考核  

一、執行編組：由經濟部、法務部、內政部、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及行政院環境

保護署，組成督導小組，並由經濟部擔任執行秘書單位。  

二、實施方式：  

（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每半年應將轄內辦理坑洞善後處理之執行成

果函報經濟部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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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督導小組依實施內容實地評估考核，並召開會議檢討，依各年度

考核表項目評核各受考直轄市、縣(市)政府執行績效，並提出改進

建議。 

三、獎懲方式： 

（一）受考縣(市)政府年度處理績效考核評等如下： 

1.優等：100分～90分。 

2.甲等：89分～80分。 

3.乙等：79分～70分。 

4.丙等：69分～60分。 

（二）獎勵: 

考核評鑑評列甲等以上成績之縣(市)政府，將各頒發獎牌，併同獎牌

函請各該受考縣(市)政府對參與工作相關人員優予敘獎以資鼓勵。 

（三）懲處: 

考核評鑑評列丙等之縣(市)政府，視實際情況，除有特殊原因外，將

併同考核評鑑檢討結果函請該縣(市)政府對相關人員酌予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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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盜濫採土石坑洞狀況調查及善後處理表 

 
土地標示 面積（公頃）編

號 

案件

來源

及日

期 

鄉鎮

市 

 段 小段 地號 

整筆

面積

違規

坑洞

約略

面積

挖方

數量

使用

分區

及編

定種

類 

所有

權人

違規

行為

人或

義務

人 

違規

時間 

違規

事由

善後

處理

方式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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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符合者

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單位

逐案彙整列管坑洞相關資料 

邀集工務（建設、水利、經發）、地政（都

計、城鄉）、農業、環保、其他相關單位等

現場會勘，依權責審查，並作成審查結論 

每半年將擬解除列管坑洞

案件彙整函報經濟部 

繼續列管 擬解除列管

 
敘明繼續列管原因 

經濟部邀集中央相關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共同審議 

函覆同意解除列管 
繼續列管

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單位辦理事項： 

一、簽辦邀集各相關單位審查及現場會勘。並彙整擬解除列管坑洞

之基本資料、位置圖、現況照片、現場會勘紀錄、違規裁罰辦

理情形、審查表等相關等資料。 

二、彙整符合解除列管坑洞案件，函報經濟部依程序辦理審議，經

中央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可後解除列管。 

符合者 

附件二、坑洞解除列管審查作業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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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縣(市)坑洞解除列管審查表（依核可之整復計畫回填完成者） 

一、基本資料： 

坑 洞 編 號  面   積
(公  頃)  

坑 洞 位 置 

 
 
縣(市)     鄉(鎮)       

土地使用分區及用

地編定類別 
(非)都市土地                     區                   用

地 
土地所有權 
(或管理)人 

二、審   查： 

審 查 結 果

( 勾   選 )
審查單位 審  查  事  項 

合  

格 

不
合
格 

審查意見備註 

(1)是否依整復計畫內容確實完成    

(2)與鄰近土地無明顯高差    

(3)回填期間無損壞週遭道路，或損

壞已經修復 

   

(4)無影響道路通行    

(5)其他    

1、工      務 
（建 設） 
（水 利） 

（經濟發展） 

    

(1)已恢復至無違反土地使用分區劃

定及用地編定使用目的及功能 
   

(2)已結合周邊環境自然景觀    

(3)其他    

2、使用分區、使用
地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本欄由縣(市)政府
各用地之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填列，例
如：該坑洞位屬一
般農業區農牧用
地，則由農業單位
認定)     

(1)土地使用現況是否符合非都市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 
   

(2)其他    

3、地       政 
（都市計畫） 
（城鄉發展） 

    

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

附件三之ㄧ、坑洞解除列管審查表（依核可之整復計畫回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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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無影響鄰近農地灌溉排水設施    

(2)屬農業用地者，回填之表土層符
合種植農作生長土壤（非屬砂、
石、磚、瓦、混凝土塊及其他有
害物質） 

   

(3)屬農業用地者，回填後土地利用
符合種植非食用之作物或造林使
用之原則 

   

(4)與鄰地無明顯高差，且水土保持
植生復育良好 

   

(5)其他    

4、農      業 

    

(1)經勘查無回填廢棄物或有害物
質，或移除廢棄物並檢測證明無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情事（註：檢
測結果得經現地會勘採樣後，於 2
個月內由地主或行為人提供） 

   

(2)其他    

5、環      保 
 

    

(1).    6、 

 (2).    

綜 合 審 查 
意見及結論  

分  工 承 辦 人 科（課）長 副處（局）長 處(局)長 

工     務 
（建   設） 
（水   利） 
（經濟發展） 

    

地     政 
（都市計畫） 
（城鄉發展） 

    

農 業     

環 保     

審 查 單 位 
(核    章) 

     

附註： 
1.本審查表內未列舉之單位及審查項目，得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主辦單位視實際情況需要加註承

辦審查單位（如：工務、水利）或增列適當欄位及適當審查項目辦理審查。 

2.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組織編制、業務劃分有不同規定者，以實際掌理該業務單位為審查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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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縣(市)坑洞解除列管審查表（現況無需整復或回填者） 

一、基本資料： 

坑 洞 編 號  面   積
(公  頃)  

坑 洞 位 置 

 
 
縣(市)     鄉(鎮)       

土地使用分區及用

地編定類別 
 

(非)都市土地                     區                        用地 
土地所有權 
(或管理)人 

二、審   查： 

審 查 結 果

( 勾  選 )
審查單位 審  查  事  項 

合  

格 

不
合
格 

審  查  意  見  備  註

(1)無影響天然排水    

(2)與鄰地高低差在 1 公尺範圍內，

且地勢緩和，無明顯稜線 

   

(3)無毗鄰道路安全顧慮（坑洞界線
是否與毗鄰道路 10 公尺以上）

   

(4)依現況使用，無增加公共安全風
險顧慮。 

   

(5)其他(例如由縣市政府依據現況

要求設置告示等) 
   

1、工      務 
（建 設） 
（水 利） 

（經濟發展） 

    

(1)已恢復至無違反土地使用分區
劃定及用地編定使用目的及功
能 

   

(2)坑洞現況及土地利用已大致融

合周邊現況環境 
   

2、使用分區、使用
地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本欄由縣(市)政府各
用地之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填列，例如：該
坑洞位屬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則由農業
單位認定） (3)其他    

(1)土地使用現況符合非都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規定 
   

(2)其他.     

3、地      政 
（都市計畫） 
（城鄉發展） 

    

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 

附件三之二、坑洞解除列管審查表（依坑洞利用現況評估無需整復或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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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與鄰地高低差 1 公尺範圍內，且

水土保持植生復育良好 

   

4、農      業 

(2)其他    

(1)經認定無需回填、或自行回填之

坑洞，由地主(或違規行為人)檢附

相關檢測資料或其他證明。 

   

5、環      保 

(2)其他。    

(1)    
6、 

(2)    

綜  合 審  查 
意 見 及 結 論 

 

分  工 承 辦 人 科（課）長 副處（局）長 處(局)長 

工   務 
（建   設） 
（水   利） 
（經濟發展） 

    

地   政 
（都市計畫） 
（城鄉發展） 

    

農 業     

環 保     

審 查 單 位 
(核   章) 

     

附註： 
1.本審查表內未列舉之單位及審查項目，得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主辦單位視實際情況需要加註承

辦審查單位（如：工務、水利）或增列適當欄位及適當審查項目辦理審查。 

2.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組織編制、業務劃分有不同規定者，以實際掌理該業務單位為審查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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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計畫及分工表 

執行事項 實施內容 執行期程 
主(協)辦機

關 

一、製作文宣及

舉辦研習觀

摩 

1.製作文宣： 

製作陸上盜濫採土石查緝取締

及坑洞善後處理等宣導影片光

碟、海報及折頁，分送各縣市

政府等。 

2.舉辦研習觀摩： 

(1)舉辦「處理盜濫採土石坑洞

回填作業觀摩研討會」。 

(2)辦理「土石採取及砂石碎解

洗選場管理法令研討會」。

不定期辦理 

 
 
 

 

 

94 年起 

 

94 年起 

主辦機關： 

經濟部 

協辦機關： 

內政部、法

務部、行政

院農業委

員會、行政

院環境保

護署 

二、建置盜濫採

土石坑洞狀

況資料 

1.調查建置盜濫採土石坑洞狀況

資料： 

專案列冊每一處坑洞之行政地

區、地段、地號、面積、挖方

數量、使用現況、編定種類、

違規時間、土地權屬及善後處

理方式等資料。(格式如附件)

2.擬訂處理執行計畫。 

隨時辦理 

 

 

 

 

主辦機關： 

直轄市、縣

(市)政府 

 

 

三、申請坑洞回

填 

1.符合區域計畫法、都市計畫法

規定「恢復原狀」之義務人或

土石採取法規定「辦理整復者」

之行為人，應於限期內具備回

填計畫書圖及其他相關文件，

向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申請。 

2.核准之回填計畫，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應通知轄區警察局

及其分局。 

 

隨時辦理 

 

 

 

 

 

 

隨時辦理 

 

主辦機關： 

直轄市、縣

(市)政府

 

四、公有土地坑

洞回填執行

程序 

1.得由公有土地管理機關或直轄

市、縣（市）政府取得土地後，

規劃設置為收容處理場，以收

受各種回填物質予以回填。 

2.倘已被回填廢棄物者，應查係

屬於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

棄物或有害事業廢棄物，依「廢

棄物清理法」及其相關子法規

95 年 8 月起 

 

 

 

95 年 6 月起 

 

 

 

主辦機關： 

直轄市、縣

(市)政府

關 

主辦機關： 

直轄市、縣

(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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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予以清除、處理後，始可進

行回填作業。 

 

 

五、私有土地坑

洞回填執行

程序 

1.依「區域計畫法」或「都市計

畫法」限期恢復原狀者。 

2.未依限恢復原狀者，執行機關

得依間接強制（代履行、怠金）

或直接強制方法執行之；執行

機關依「行政執行法」第 29 條

規定得委託第三人或指定人員

代履行之，代履行之費用，由

執行機關計算其數額，令義務

人繳納，逾期未繳納者，得依

「行政執行法」第 34 條規定移

請行政執行處依「行政執行法」

第 2 章規定執行（例如：拘提

管收及拍賣該筆土地等），以其

所得價款償還代履行費用等。

3.92 年 2 月 6 日「土石採取法」

公布後，可依「土石採取法」

第 36 條規定，增加對行為人之

處分(即未經許可採取土石

者，限期令行為人辦理整復及

清除其設施，未遵行者，必要

時，得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代為整復及清除其設

施；其費用由行為人負擔之規

定)及前述「區域計畫法」或「都

市計畫法」規定程序辦理。 

隨時辦理 

 

隨時辦理 

 

 

 

 

 

 

 

 

 

 

 

 

隨時辦理 

 

主辦機關： 

直轄市、縣

(市)政府 

主辦機關： 

直轄市、縣

(市)政府

協辦機關： 

法務部 

 

 

 

 

 

 

 

主辦機關： 

直轄市、縣

(市)政府

協辦機關： 

法務部 

 

六、回填作業方

法 

6.1 回填物來

源及種類

之審核 

1.行為人或義務人得委由民間專

業機構代尋合法回填物，如坡

地土石、營建剩餘土石方（須

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審查

核可）、礦場、採石場捨棄土

石、土壤，河川、疏濬、水庫

或其沉澱池之無害淤泥及其他

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定

之回填物，並應取得經學術、

民間專業機構或相關專業技師

之化學安全檢驗證明文件。回

填計畫如需收受營建剩餘土石

方者，應經直轄市、縣（市）

隨時辦理 主辦機關： 

直轄市、縣

(市)政府

協辦機關： 

 行 政 院 農

業委員會、

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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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審查為合法之收容處理場

所，並加註收受時間、條件及

土石種類後，方得收受營建剩

餘土石方。 

2.回填土地計畫作農業使用者，

表層應以可耕作且無污染之土

壤回填 150 公分以上，不得伴

存有土棲性病蟲源，並應特別

注意土壤水份含量。作為水田

使用者，應回填可耕作土壤至

少 50 公分以上，次層應回填黏

土不得少於 100 公分。回填計

畫書應包含回填物採樣、監測

及檢驗計畫，且應取得經學

術、民間專業機構或專業技師

之證明文件。 

6.2 回填作業

方 式 之 審

核 

1.回填作業先由底部分階段回

填，並予壓實，填土高度以恢

復原有地形高度且不影響天然

排水為原則。如與鄰地有高低

差，需再鋪土壓實。 

2.回填土地計畫作為農業使用

者，回填作業應載明農業經營

利用方式與回填表層土壤作業

之目標、操作及驗證方法，經

由直轄市或縣（市）農業主管

機關協助審核後實施。回填後

以種植非食用之作物或造林木

為原則。 

隨時辦理 主辦機關： 

直轄市、縣

(市)政府 

協辦機關：

行政院農

業 委 員

會、經濟部

6.3 回填保證

金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為防止回填

垃圾或有害廢棄物，得與行為人

或義務人締結行政契約，依回填

數量以每立方公尺新臺幣20元至

40 元計算，繳交回填保證金，由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代為保管。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於回填

檢驗後保證 1 年確無產生環境危

害者，始得發還。 

隨時辦理 主辦機關： 

直轄市、縣

(市)政府 

6.4 回填監督

管理 

1.民間專業機構執行回填作業，

其執行期間應依規定接受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監督管理，其

隨時辦理 

 

 

主辦機關：

直轄市、 

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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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規定辦理回填作業者，應

停止回填，原繳納回填保證金

不予發還。 

2.回填作業涉及水土保持與維護

措施者，由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督促各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確實依水土保持技

術規範，加強相關內容之審查

及監督實施。 

 

 

 

隨時辦理 

 

 

 

主辦機關：

直轄市、 

縣(市)政

府 

協辦機關：

行政院農

業委員會 

七、執行成果彙

報 

95 年 6 月起，直轄市、縣(市)政

府每半年將執行成果彙報經濟

部。 

 

95年 6月起 主辦機關： 

直轄市、縣

(市)政府 

八、督導考核 1. 組成督導小組。 

 

2.針對列管盜濫採土石坑洞所在

地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由

督導小組依年度考核表項目

實地評估考核。 

3. 督導小組評核直轄市、縣(市)

政府執行績效，並提出改進建

議。 

95 年 6 月 

 

每年 6月 

 

 

 

每年 10 月 

主辦機關： 

經濟部 

協辦機關： 

內政部、法

務部、行政

院農業委

員會、行政

院環境保

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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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陸上盜濫採執行期程  

直轄市、縣(市)政府調查需處理之陸上盜、濫採土石坑洞，於擬訂坑洞善後

處理執行計畫時，應將執行期程列入計畫內，執行期程之處理原則如下： 

需處理坑洞數 完成時限 說明 

1 至 30 1 年內 

31 至 60 2 年內 

61 至 90 3 年內 

91 至 120 4 年內 

121 至 150 5 年內 

對於已造成環境

污染、公共安全危

害等之坑洞，應優

先處理。 

坑洞數超過 151 以上，應專案報核。 

 
 

 
 
 


